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汶上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重大执法决定法制审核制度

第一条 为加强行政执法监督，规范行政执法行为，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山东省行政执法监督条例》《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规定》等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规定，结合我局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县市场监督管理局作出重大执法决定前，应当进行法制审核。
未经法制审核或者审核未通过的，不得作出执法决定。
第三条  法规科具体负责我局重大执法决定的法制审核工作。
第四条  作出行政强制等行政执法决定前，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进行法制审核：
（一）涉及重大公共利益的；
（二）可能造成重大社会影响或引发社会风险的；
（三）直接关系行政相对人或第三人重大权益的；
（四）经过听证程序作出行政执法决定的；
（五）案件情况疑难复杂、涉及多个法律关系的；
（六）法律、法规、规章或者规范性文件规定应当进行法制审核的。
第五条  本办法所称的重大行政执法决定是指：
（一）行政处罚：除适用简易程序作出的行政处罚外，其他行政处罚决定作出前都应当进行法制审核；
（二）行政强制：涉案经营场所面积100平方米以上或者涉案财物价值10万元以上，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重大行政强制事项。
重大行政执法决定法制审核的范围，法律、法规、规章有规定的，依据其规定。
第六条  凡需要进行法制审核的重大行政执法决定，行政执法承办机构应当将拟作出的行政执法决定及相关证据、依据等材料提交本机关法制审核机构审核。
第七条  法制审核机构应当对下列内容进行审核：
（一）行政执法主体是否合法；
（二）行政执法人员是否具备执法资格；
（三）行政执法程序是否合法；
（四）案件事实是否清楚、证据是否合法充分；
（五）适用法律、法规、规章是否准确，裁量基准运用是否适当；
（六）行政执法行为是否超越行政执法机关法定权限；
（七）行政执法文书是否完备、规范；
（八）违法行为是否涉嫌犯罪、需要移送司法机关等；
（九）其他需要审核的内容。
第八条  重大执法决定法制审核以书面审核为主。案情复杂、专业性较强的案件，法制审核机构或者行政执法承办机构可以采取组织召开座谈会、专家论证会等方式进行研究讨论，必要时可以提请负责人集体讨论决定。
第九条  法制审核机构应当及时对提交的送审材料进行审核，并根据不同情形，分别提出下列审核意见：
（一）符合审核内容要求的，提出同意的书面意见；
（二）认为需要补充或者重新调查有关证据、补正执法程序、规范法律文书的，提出补充相关材料的意见；
（三）认为拟作出的行政执法决定存在适用依据错误、违反法定程序、超越职权、滥用职权、明显不当等情形的,提出纠正的意见；
（四）认为需经负责人集体讨论决定的，提出提请集体讨论的意见。
第十条  法制审核机构提出补充材料、纠正、移送等审核意见的，承办机构应当及时作出相应处理，并再次报送法制审核。
法制审核机构与承办机构对审核意见无法达成一致的，由行政执法承办机构提请负责人集体讨论决定。
第十一条  材料提交不完整的，法制审核机构可以要求承办机构补充材料或者作出说明。
法制审核机构一般应当自收到重大执法决定完整的送审材料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完成审核；情况复杂的，经分管负责人批准可以适当延长。法制审核的时间计入行政执法办理期间，法律法规规章对作出执法决定的期限有规定的，应当预留法制审核时间和其他执法所必要的时间。
第十二条  主要负责人是落实重大执法决定法制审核制度的第一责任人，对我局作出的行政执法决定负责。
行政执法承办机构对送审材料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以及执法的事实、证据、法律适用、程序的合法性负责。
法制审核机构对重大执法决定的法制审核意见负责。
第十三条  违反重大执法决定法制审核规定的，由汶上县人民政府或者有关部门责令改正；情节严重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
第十四条  法律、法规、规章对重大执法决定法制审核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十五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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